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行政判决书
（2021）沪02行终10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观致汽车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

区浦东大道1200号2层223室。

　　法定代表人伏祥绪。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市浦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

区。

　　法定代表人徐雯。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

　　法定代表人赵永峰。

　　原审第三人赵紫川，男，1977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

　　上诉人观致汽车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观致公司”)因认定工伤决定及行

政复议一案，不服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20)沪0106行初99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

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认定，2020年4月3日，赵紫川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

简称“浦东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要求对其2019年6月25日发生的事故伤害进行

工伤认定。浦东人社局于2020年4月7日受理。因审理过程中所涉及的事故在相关部门处

理尚未结束，浦东人社局于2020年5月28日决定中止审理，后于2020年6月28日恢复审理

。经调查，赵紫川系观致公司员工。2019年6月25日，赵紫川在观致公司参加会议时不

慎摔倒，致其膝部、腰部受伤。受伤当日，赵紫川经武警上海市总队医院治疗，后转天

津天穆骨科医院、天津医院治疗，被诊断为：外伤，左膝半月板Ⅲo、滑膜炎积液，左

膝半月板损伤。就赵紫川所患“左膝半月板Ⅲo损伤、滑膜炎积液”与其2019年6月25日

开会时摔伤所致的损伤参与程度，浦东人社局委托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以下简称“浦东劳鉴委”)进行医学咨询。该委于2020年6月15日出具医学咨询意见书

，认为赵紫川所患“左膝半月板Ⅲo损伤、滑膜炎积液”与2019年6月25日开会时摔伤有

一定程度因果关系，损伤参与程度大于40％。2020年7月3日，浦东人社局作出浦东人社

认(2020)字第1404号认定工伤决定，认定赵紫川于2019年6月25日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及《上海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第十四条第(一)项

的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为工伤。观致公司不服，向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市人社局”)申请行政复议。因申请材料不全，市人社局要求观致

公司进行补正。2020年8月11日，市人社局收到并受理观致公司的补正行政复议申请

，要求浦东人社局进行书面答复。市人社局于2020年8月22日收到浦东人社局作出的书

面答复。2020年9月21日，市人社局向赵紫川发出行政复议第三人告知书。2020年9月

30日，市人社局决定延长审理期限。2020年10月9日，市人社局收到赵紫川邮寄的书面

材料，其请求维持浦东人社局所作认定工伤决定。2020年11月3日，市人社局作出沪人

社复决字［2020］第180号行政复议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



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维持浦东人社局作出的浦东人社认(2020)字第1404号认定

工伤决定。观致公司仍不服，认为赵紫川的伤情并非由其在上海办公室开会期间摔倒所

致，浦东劳鉴委的咨询意见不能作为认定工伤的依据，遂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决撤销

浦东人社局作出的上述认定工伤决定及市人社局作出的上述行政复议决定。

　　原审另查明，2019年7月11日，天津中天对外服务有限公司就赵紫川2019年6月25日

发生的事故伤害向天津市和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工伤认定。2019年8月2日

，该局作出编号为SXXXXXXXXXXXXXXX的认定工伤决定，对赵紫川受到的事故伤害

，予以认定为工伤。赵紫川不服，向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行政复议。该局

于2019年10月18日作出津人社复决字(2019)第79号行政复议决定，确认天津市和平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上述认定工伤决定违法。

　　原审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浦东人社局作为浦东新区

工伤保险工作的主管部门，具有对其所辖行政区域内的工伤认定申请进行处理的法定职

责。浦东人社局受理赵紫川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后，经中止审理，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认

定工伤决定，程序合法。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之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

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浦东人社局调查所得证据能够相

互印证，证明赵紫川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且根据《工

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之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

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现观致公司并无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

的法律后果。市人社局作为浦东人社局的上级机关，依法具有受理观致公司提出的行政

复议申请的法定职权。市人社局收到观致公司的行政复议申请后，要求浦东人社局作出

答复，通知赵紫川参加行政复议，经延长审理期限后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

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综上，观致公司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

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审遂判决：驳回观致公司的诉讼请求。判决后，观

致公司不服，上诉于本院。

　　上诉人观致公司上诉称，无人看见赵紫川摔倒，其自述的摔倒过程与常理不符，可

以推断其摔倒一事不实。6月25日的医院诊断报告显示赵紫川并未受伤，不能根据一个

月后的影像报告推断赵紫川的伤情是由6月25日的事件引起。浦东人社局当庭所举证的

沪人社福发(2014)36号文已失效，浦东劳鉴委没有对因果关系、参与度的鉴定资质，其

出具的医学咨询意见书不能作为工伤认定的依据。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故上诉人请

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其原审诉请。

　　被上诉人浦东人社局辩称，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赵紫川于2019年6月25日

在观致公司参加会议时不慎摔倒，导致膝盖、腰部受伤。观致公司不认可浦东劳鉴委出

具的医学咨询意见书，但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被上诉人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事实

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被上诉人浦东人社局具有

作出认定工伤决定的法定职权。浦东人社局受理赵紫川的工伤认定申请后，经中止与恢

复审理，于法定期限内作出认定工伤决定并送达双方当事人，行政程序合法。被上诉人



浦东人社局提交的医院就诊记录、调查记录、医学咨询意见书等证据，能够证明赵紫川

于2019年6月25日在观致公司参加会议时摔倒受伤的事实，浦东人社局根据《工伤保险

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上海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第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对赵

紫川所受事故伤害作出被诉认定工伤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根据《工伤

保险条例》第十九条之规定，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时，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观

致公司主张赵紫川膝盖所受伤害并非由2019年6月25日开会时摔倒所致，但未能提供证

据予以证明，故对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沪人社福发(2014)36号文已经依法延长有效期

至2023年12月31日，浦东人社局根据该文件之规定，依据浦东劳鉴委出具的医学咨询意

见书作出认定工伤决定，并无不当。复议机关市人社局经审查，在延长复议审理期限后

于法定期限内作出维持被诉认定工伤决定的复议决定，程序合法，复议决定并无不当。

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观致汽车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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